2024年荣成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查

工作实施方案和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4年全市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和《2024年威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抽检工作方案》的具体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监督检查内容

（一）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1、对供水单位卫生管理、卫生许可批件、水源卫生防护、净化工艺、涉水产品管理使用、饮用水设备清洁消毒、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及卫生知识培训、开展水质自检或委托检测及上报等内容进行卫生风险排查，掌握辖区供水单位卫生风险隐患的程度和防范措施，保障群众饮用水卫生安全。

2、对辖区内的涉水产品生产企业、销售单位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销售的涉水产品是否取得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标签说明书是否符合要求，生产企业的生产原料是否以次充好等。

（二）开展水质监督抽检。

1、城市集中式供水、农村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的抽检范围和数量、检查内容、检测项目按照《2024年全市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实施。

2、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包括学校)：监督抽检频次不少于一次，覆盖辖区全部采用自建设施供水的单位，检测项目为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浑浊度、pH、总硬度、铁、锰、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以O₂计）、硝酸盐、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氨（以N计）等；

3、小区现制现售水：监督抽检频次不少于一次，覆盖范围不少于辖区供水单位的20%，检测项目为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pH、总硬度、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以O₂计）、氨（以N计）等；

4、学校及托幼机构直饮水：监督抽检频次不少于一次，覆盖范围不少于辖区直饮水水机的10%，检测项目为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pH、总硬度、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以O₂计）、氨（以N计）等；

5、上级交办及市民投诉举报等临时性检测。

    （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指出，加强指导，督促改进；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

二、工作步骤

（一）培训准备阶段（7月25日-31日）。召开动员会议，组织卫生监督人员、供水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的培训。

（二）监督抽检阶段（8月1日-10月20日）。按照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文件和本工作方案，开展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认真填写监督检查表和汇总表，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期限，并督促整改落实。

（三）总结上报阶段（10月21日-11月8日）。将工作情况总结、汇总表上报市卫健委，做好迎查评估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辖区内集中式供水单位监督检查，及时将安全隐患通报相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对水质不合格现象以及未能按照规定的频次和项目要求开展水质自检的，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可能导致较为严重后果的行为及单位，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并督促供水单位查找原因，积极整改。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生产、销售涉水产品的单位，依法严肃处理。

（二）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推动公众参与，真实、全面、及时的公开各类水质卫生质量信息。利用各种方式向社会宣传饮用水和涉水产品相关卫生知识，提高全社会饮用水卫生安全意识和知识水平，同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健全公众投诉举报渠道。
（三）对监督抽检结果，按日常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的要求，及时登录国家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进行填报，并完善卫生监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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